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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
治理体系与二十国集团

    以国际经济法—国际关系交叉为视角

沈 伟* 

摘 要 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全球经济放缓,新兴国家经济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全球

经济和金融治理架构、模式、手段、权力安排、议题设置、话语分配、规则制定、制度设计、协调机

制面临更加紧迫的调整压力。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G20)候任主席国,将于2016年9月4日

在杭州举办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的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

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重塑过程中烙下中国印记。本文以国际经济法———国际关系为框架,讨

论国际经济治理架构中逐渐显现重要性和独特性的二十国集团,以合法性、代表性和有效性作

为分析维度,解构二十国集团在国际经济秩序转型过程中的改进路径,认知国际经济治理转型

困境及相关理论问题。

关 键 词 国际经济治理 国际经济法 国际关系 治理转型理论

20国集团(G20)从1999年小有成型经过十六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特有的机制架构,

在应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国际经济、特别是货币和金融的治

理体系中的地位迅猛提升,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1〕被普遍认为是G-groups中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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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
“G20 Leader Statement:The Pittsburgh Summit”,http:///www.g20.utoronto.ca/2009/

2009communique0925.html,lastvisitedJuly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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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框架。然而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来临,G20内部的固有问题也愈加凸显,阻碍其在全

球经济协调体制中继续发挥作用。
本文试图讨论G20在全球金融货币秩序和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本文以国际经济

治理所处的国际关系为背景,以国际活动行为体的行为和相互关系为主线,〔2〕解读行为体之

间的权力、利益和偏好的彼此竞争和互为消长的动态变化,〔3〕分析国际治理结构变化的动力

与机制。
本文着重讨论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通过对G20和七国集团(G7)治理协调机制的

比较,探究G20的特点,并以此为切入点,从上世纪后期G7有效协调的基础梳理G20的治理

基础;第二,考察G20的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4〕只有具备合法性的治理机制才能达到有

效性(effectiveness)的目标;第三,G20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金融治理和秩序重构中处于

何种地位以及发挥何种作用。

一、从G7到G20的变迁:框架、机制和内在逻辑

(一)G7和以G7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治理范式

1.G7及其全球经济治理范式产生与发展的概况

1975年11月,美、日、英、法、德、意六大工业国成立了六国集团,加拿大在次年加入,七国

集团就此诞生。〔5〕七国集团(GroupofSeven,简称G7)是主要工业国家会晤和讨论政策的

论坛,是以首脑会议制度为主的一系列会议所形成的协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

家为寻求平复危机和恢复经济的出路的意图是G7诞生的直接原因。〔6〕加强西方发达国家

内部的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是G7诞生的内在因素。〔7〕

G7成立初期主要关注经济领域的问题。随着美苏进入新一轮冷战,G7也由主要协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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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路径重视国际法实践过程中的决策者作用,重点研究他们的行文和决

策机制,从而分析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真实活动。以决策者视角,而非规则为决策机制的视角,研究法律的理

论,被视为法律哲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W·迈克尔·赖斯曼:“中文版序”,载(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
迈克尔·S·麦克道格尔:《自由社会之法学理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页3。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种研

究路径为决策者的行为模式寻找一种超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PhilipAllot,Eunomia,NewOrderfora
New Worl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0,p.xlvii.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9。
国际治理维度的合法性不是法律视角的合法,而是秩序与权威受到认同和服从,或者一种共同的

价值理念。
百度百科:“G7”,http://baike.baidu.com/view/342588.htm,lastvisitedJuly7,2016.
陈素权、孙娜:“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历史考察”,《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页111-

113。
吕有志、沈国权、查君红:“西方七国集团在冷战时期的角色再思考”,《国际论坛》2002年第2期,页

1-7;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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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外经济政策,逐渐转变为西方国家统一对付苏联的工具。〔8〕1994年后,G7开始转向全

球议题的治理。1997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首次与G7首脑以“八国首脑会议”名义发表“最后

公报”,标志着 G7完成了向 G8的转变。但在经济问题上,G7作为一个平行机制继续存

在。〔9〕

G7从治理全球经济危机入手,逐渐关注并积极参与对全球政治、安全、环境、贸易、金融、

信息技术等问题的治理。从经济治理转变到政治治理再到全球治理,G7由一个协调西方世界

对外政策的核心机制转变为协调国际政治、安全、经济及社会政策的全球治理中心。〔10〕

2.以G7为内核的全球经济治理范式生成与发展的基础

(1)成员国实力集中,同质性高。G7的成员集中了冷战时期1/2以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经济实力是当时世界上除苏联之外的前七名。七国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各成员经济依存度

远超于其他国家间或其他国家相互间的经济依存度。各成员国相似的经济基础和经济能力以

及作为市场经济主导的工业国对调控经济的理念和方式具有共同的立场,易于对经济问题形

成一致。七个成员国拥有共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集体身份认同感强。
(2)美国的积极领导和他国的合作参与。G7作用的发挥与美国的积极参与和领导密不可

分。美国在二战后维持着长期霸权,在G7中占绝对优势———不但贡献了经济、军事领域一半

的实力,甚至在政治、外交和文化领域也都能有效地影响他国。从议题的控制以及在各国间协

调促成合意的达成,G7的有效治理很大程度依赖于美国的意愿和推动。

不过,G7的有效治理也需要美国以外的其他大国的合作。对其他大国来说,它们对美国

有安全依赖关系,经济上也是共荣共损;对于美国而言,作为领导国在大国协调中也需要自我

规制,并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以维护诸大国间的团结,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获取其他大国

对美国的追随与认可,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每个国家都意识到G7的有效运作不仅依赖他

国尽到义务,而且还必须约束本国的行为以维护协调体系。〔11〕其他大国和美国的合作配合

推动了G7治理功能的发挥。
(3)对其他国际组织的控制和利用。G7的性质是非正式国际机制。G7没有固定机构,不

能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通过定期会晤与磋商协调成员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通过

公报表明团结一致的决心及作出承诺的意愿。G7的成员国是世界主要国际组织(联合国、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的核心成员,占有绝对优势的表决权和影响力,以至

于在一定时期内G7几乎控制了世界上最主要国际组织的运作。冷战结束后,这些国际组织

与G7建立起了工作关系。同时,G7通过与主要国际组织合作,提升自身合法性,将其不具法

·6101·

中外法学 2016年第4期

〔8〕

〔9〕

〔10〕

〔11〕

参见吕有志、查君红:“冷战后七国集团的演变及其影响”,《欧洲》2002年第6期,页43-49、107-
108。

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急转恶化。G7的2014年布鲁塞尔峰会

没有邀请俄罗斯参加。
吕有志、查君红:“G7/G8角色转型与全球治理”,《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2期,页18-22。
参见王磊、郑先武:“美国与新大国协调机制的构建———以七国集团为视角”,《当代亚太》2012年第

2期,页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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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约束力的决议付诸实施,以联盟形式探讨全球大国之间金融、能源、环境等问题,保证了G7
协调治理的效果。

(二)G20与G7的框架比较

1.G20产生与发展的概况

(1)G7的困境和G20的产生。G7在本质上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按照西方标准选择并构建

的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是处于联合国体系之外的管理全球经济的多边

机制。〔12〕这个秩序或架构对参与主体的核心标准是:经济上实行自由市场、政治上实行民主

体制和文化信仰上奉行西方文明。简言之,这是一个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核心的紧密型的

集团治理架构,是一种起始于威斯特伐利亚的权力平衡。〔13〕这种治理机制具有显著的排他

性和不合理性。

二战结束后,美国逐渐确立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通过对世界银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的把持,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贸易进行干预和影响。1997年东南

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担忧。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新兴经济

体崛起,亚洲国家避开美国展开了多样化的内部合作,并形成了新的共同体。G7以西方民族

主义的逻辑解决全球问题就越发显得力不从心。G7在最大限度影响现有国际金融组织系统

的前提下,〔14〕扩展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国家的对话渠道,最终产生了G20。

G7于1999年12月在柏林发表《柏林宣言》,形成了G20的雏形。G20由G8、澳大利亚和

11个新兴经济体以及欧盟组成,宗旨是推动已经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实质性

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整体性的世界经济危机。传统的G7机制应对治理乏

力,合法性和行动力也受到质疑。近年来,美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受到监听门、贸易谈判

等问题的困扰,G7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纽带联系有削弱的迹象,内部的价值观也有异化的趋势。

另外,G7成员国在对外经济问题上也有迥然不同的态度。这说明G7已经很难从共同的角度

探讨重大问题并且达成共识。
(2)G20的发展演进。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结构

性缺陷。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全球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格局的合理性和认受性遭到质疑。资

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全球经济力量向新兴国家倾斜。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

主要力量,努力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新秩序。发达国家在金融和市场方面因为金融危机而受

到的限制侵蚀了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竞争性力量。〔15〕这些都与新现实主义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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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庞中英:“全球治理多元化中的联合国角色”,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18日,第5版。

StanleyHoffmann,“InternationalSystemsandInternationalLaw”,inKlausKnorr,SydneyVerba
eds.,InternationalSystem:TheoreticalEssay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1,p.107.

G7极力反对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提议,如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RawiAbdelal,CapitalRules,TheConstructionofGlobalFina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

2007,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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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理论”吻合,〔16〕摆脱了“霸权稳定论”的逻辑,〔17〕是一种“霸权后合作”。〔18〕

2008年11月20国集团首次对现有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做出回应。2009年G20以加强政

策协调、促进金融治理和建立全球金融体制新架构作为首要任务,为IMF的后续改革奠定基

础并确定了FSB的成立。《匹兹堡峰会领导人声明》宣布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

坛”,自2011年起每年举行一次领导人峰会。〔19〕在这个集团中,G7和金砖国家是既成和后

起的两股势力。金砖五国积极广泛地参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和治理,与西方国家的低迷形

成鲜明对比。〔20〕

2.G20机制

(1)G20的主要运行机制

其一,G20的组织架构。从组织目的和性质考察,G20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的一种非

正式对话机制,为有关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和协商奠定广泛基础,以寻求国际合作并促进世界经

济的性质稳定和持续增长。〔21〕目的是成员间政策协调以达到全球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推
进防范金融危机、降低风险的金融规范,建设现代化全球金融机制。〔22〕

从参加主体考察,2009年起,G20每次峰会邀请不多于5个的非会员国参加。IMF总裁、
世界银行行长以及国际货币金融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主席均会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该论坛活

动。〔23〕从机制架构考察,目前已经形成了“领导人峰会———协调人会议———部长级会议———
工作组会议”的机制架构。〔24〕

从具体工作考察,G20主要以非正式的部长级会议和财长央行行长会议进行运作,财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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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币出版社2003年版,页134;秦亚青:“新
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从论争到趋同———第三次国际关系学理辩论的终结”,《国际论坛》2001年第3
期,页6-13。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292-305;(美)罗伯特·吉尔

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99-103。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页104-158。StephenD.Krasner,“StructuralCausesandRegimeConsequences:RegimesAsIn-
terveningVariables”,inStephenD.Krasnered.,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O-
ranR.Young,InternationalCooperation:BuildingRegimesforNaturalResourcesandtheEnvironment,

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9.
这些峰会宣言所涉及的专业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权威性,但是也有通过专门技能争夺全球治理权

威之嫌。OleJacobSending,ThePoliticsofExpertise:CompetingforAuthorityinGlobalGovernance,U-
niversityofMichiganPress,2015.

公丕祥:“全球化、中国崛起与法制现代化———一种概要性的分析”,《中国法学》2009年第5期,页

17-28。
朱杰进:“G20机制非正式性的起源”,《国际观察》2011年第2期,页9-15。
“WhatisG20”,http://www.g20.org/docs/about/about_G20.html,lastvisitedJuly7,2016.
Inviteesand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http://www.g20.org/docs/about/international_guests.

html,lastvisitedJuly7,2016.
参见曹广伟、张霞:“G20机制的构建及其在后危机时代的角色定位”,《国际展望》2010年第6期,

页97-10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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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长定期会晤讨论全球经济发展问题,协调各方意愿。G20设立七个工作组,分别负责

“建立强劲、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金融治理”“金融包容性”“国际金融治理机制”“能源和商

品市场”“能源与增长”“灾难管理”和“气候金融”等事宜。

G20没有常设机构,但在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上成立了悉尼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作为新

生的国际治理机制,G20需要采取措施强化G20的执行力。秘书处的设立可以帮助G20摆脱

权力转移的竞争陷阱。〔25〕

其二,G20的决策程序与执行。G20在决策程序上继续采取“协商一致”模式。〔26〕G20
会议主要发表一些反映各成员国共识的“公报”或“宣言”和行动计划,但执行主要依靠IMF、

WB等正式国际经济组织或者由相关各国自主实行。

G20会议的议题由每年轮值主席国设置,议题包括打击国际恐怖融资、促进经济复苏、应
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全球化。G20还可考虑将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和共享

繁荣纳入讨论和决策议程。G20的决策程序带有很强的协商性、非正式性和多层次政策制定

的实验主义治理的特征。
(2)G20的行动审查机制

关于行动审查机制,G20提出了“共同评估程序”(MutualAssessmentProcess,MAP)。
即“设定最具主动性的主题基调,并达成共同受益的合作性政策行动,IMF则发挥为 MAP机

制提供技术性分析的作用。IMF主要通过与其他国际组织共同合作来评估成员国个体的行

动是否与G20的增长性目标相一致”。这一机制为协调G20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在各国的实施

并通过同行审查(PeerReview)〔27〕产生督促效果。

MAP机制下形成的报告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该报告对成员国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其二,IMF在 MAP机制中的角色并不在IMF协定宗旨之列。

(3)G20的机制特点

G20治理机制 〔28〕具有明显的“非正式性”。〔29〕G20不设常设秘书处,主要是以领导人峰

会作为固定运作机制,主席采取轮换制。G20政策和共识以峰会宣言方式宣示。这种“非正式

性”安排的优势在于,既可以灵活地应对各种国际问题而不受既有体制的约束,又可以发展新

的结构和机构应对国际社会的需要。此外,G20不是由“高级别国家”为基础建立的,〔30〕具有

·9101·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与二十国集团

〔25〕

〔26〕

〔27〕

〔28〕

〔29〕

〔30〕

毛莉:“开启全球经济治理新篇章”,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5日,第1版。
朱杰进,见前注〔21〕,页9-15。

G20框架下的同行审查是为了检验国际金融标准及在FSB内达成政策及实施的有效性,既包括审

查政策或标准在跨国实施中一致性的主题审查,也包括审查集中于特定国家实施程度的国别审查。参见廖

凡:“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以G20和FSB为视角”,载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主编:《武大国际法评论》(第

15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176-191。
国际机制的分析要素主要包括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OranR.Young,“InternationalRegimes:

ProblemsofConceptFormation”,32WorldPolitics,331-356(1980).
朱杰进:“非正式性与G20机制未来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2期,页42-43。
“没人能独赢必须携手”,载《解放日报》2015年10月30日,第4版(引述加拿大前总理、G20创始

者保罗·马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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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G7更为广泛的代表性。

总而言之,G20成员的一个合作领域是组织设计。G20本身不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人格,

是平等实体间的软约束机制。参与行为体主要依靠一般协商原则,如平等原则和协商一致原

则进行实践。
(4)G20治理机制取得的成果

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方面,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同意为IMF和 WB等多边金融机构提供资

金,承诺将继续经济刺激计划,直至经济复苏;在扩大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方面,

G20决定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份额提高至少5%以上,在 WB将至少增加3%
的投票权;在金融监管方面,G20将进一步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运作

的透明度。

G20还设定发展议程,将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作为自己的核心使命。G20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原先一味偏向发达国家的金融秩序,改革了旧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为国际金融的稳定发

展提供基石。

3.G20和G7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1)相同点

第一,从诞生背景看,G7和G20均诞生于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最初都是为了解决经济危

机。G7成立的1975年正是需要强有力的机制来解决西方国家石油经济危机之时。G20形成

于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暴平息后的1999年。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成为G20从边缘至国际

治理中心的契机,成为寄予厚望的国际协调新机制。

第二,从机制的性质上看,G7和G20均为非正式国际机制,它们不设立固定机构,没有统

一协定或宪章等法律约束性质的文件以及投票机制,仅仅旨在达成共识的灵活性高。

第三,从议题内容上看,G7和G20均首先专注于经济领域,当经济问题缓解,凸显出其他

领域问题,G7和G20也就顺利完成从专注经济问题扩展到其他领域问题的转变。G20与G7
都拥有协调各领域全球问题、担起全球治理重任的能力。它们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

他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

第四,从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上看,G7与G20均与世界上主要的正式国际组织如UN、

IMF、WB、WTO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实现与 UN的关系制度化,另一方面借助

WTO、WB和IMF贯彻并实施决议和具体政策。〔31〕

(2)不同点

第一,从诞生方式上看,G7源于法国的提议与美国的积极推动。而G20的诞生虽然深深

打上了G7的烙印,但又有金融危机的痕迹。在G20创建的过程中,G7成员国存在激烈的争

论。G20成员国的确定,也是G7在充分平衡各国经济实力、政治稳定程度、民主传统、地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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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年第1期,页134-15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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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等因素之后挑选的产物。〔32〕G20的运行规则和遴选成员标准一定程度上被G7主导。
第二,从成员构成上看,G7皆为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雄厚且水平接近,利益

分歧小;而G20囊括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各成员国之间经济水平不均,各国经济状况

差距较大,共同利益有限,直接增加了协调的难度。但多元化的成员构成也赋予了G20更大

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第三,从机制的松散性上看,G7每年召开3-4次财长会议、6次副部长级会议。G20起

初并没有设置常设秘书处,每年召开一次部长级会议、两次副部长级会议,每年根据会议主题

成立相关的工作会议(workshop)、研讨会和研究小组,成员国间的沟通显然不够深入和频

繁。〔33〕此外,G20并非基于投票的决策实体,新兴国家并不能将席位优势转化为表决优

势。〔34〕G20貌似松散的协调机制实质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府之间协调合作的必然

性。〔35〕为了弥补松散性和非组织化,G20在伦敦峰会上将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Stability
Forum,FSF)升级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StabilityBoard,FSB),并在宗旨、功能、组织

结构、运作规则和工作职责方面作了变化。FSB的架构在设定高水平目标和完善基本的政策

改革方面取得一定的平衡,使得政治意愿可以在国际标准制定者中形成有效偏好,以此取得实

际效果。FSB的介入,形成了“根据共识调整国内政策”的同行审查压力,催促标准制定者按

照G20或自己的提议设定特定方向的规则。〔36〕

第四,从领导核心上看,美国主导着G7的运作和发展。而G20实质上是由G7选定的国

家组成的,是G7主动组建的结果,话语权仍掌握在G7手中;〔37〕G7可以说在事实上主导着

G20,成为G20的领导核心。
(三)小结

G20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价值的调解中心和折中平台,但自身并不完善,发展前景

仍不明朗,向上世纪后二十年的G7看齐仍存在许多障碍。
作为G7成员国的西方发达大国具有高度一致的利益,使G7得以在美国的积极领导和推

动下短时期内协调好各方,形成共识,并借助正式国际组织将其决议和政策执行下去。G20成

员数量众多且多元化,表面上似乎增加了新兴国家的话语权,实际上成员的增加却导致各国的

话语权被稀释,共同利益有限,分歧较大,协调的难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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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36〕

〔37〕

同上注,页134-154、159。
崔志楠等,见前注〔31〕,页134-154、159。

LeonardoMartinez-Diaz,“TheG20afterEightYears:HowEffectiveaVehicleforDeveloping-
CountryInfluence?”,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07/10/17development? e=1,lastvisi-
tedJuly7,2016.

Ann-MarieSlaughter,GoverningtheGlobalEconomythroughGovernmentNetworks,Oxford
UniversityPress,2011,pp.178-180.

StavrosGadinis,“TheFinancialStabilityBoard:TheNewPoliticsofInternationalFinancialRegu-
lation”,157TexasInternationalLawJournal,157(2013).

周明:“七国集团已无足轻重了吗? 基于三维权力观的一种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

第5期,页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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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的协调性功能除了表现在经济领域,还涉及到安全、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等方面,而

G20的协调作用则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G20向G7的靠拢,也意味着其议题范围的扩大。
然而,G20自身的缺陷性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G20在短时期内不太可能

有效扩大自己的议题范围。当然,G20必须通过扩大成员国数量等举措凸显其在国际事务中

的影响力,而其合法性影响着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程度。

二、G20在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中的合法性:问题和修复进路

全球经济危机蔓延的核心因素是美元本位制、浮动汇率制和经济自由化思想导致的流动

性泛滥、资本过度自由化和金融监管缺失。牙买加协定下美元本位和浮动汇率使得美元的理

论供给量可以无限增加。许多国家接受经济自由化理论,一味开放资本账户和放松政府管制,

使得金融危机迅速扩展。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核心角色的美国,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

政策刺激国内经济以实现复苏,而没有通过自我约束满足全球金融治理的需求,使得现行国际

货币体系应对金融危机乏力。
作为国际货币体系运作中起关键作用的IMF没有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和监管的职责和能

力,且多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左右。这导致IMF框架下能够应对金融危机而对发达国家不

利的决议无法通过,一些利于发达国家的决议往往受到发展中国家的非议。如果世界各国都

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谈判,由于代表利益方过多,磋商的难度会增加,耗用的时间也

很漫长,甚至能否谈成协议也是一个未知数。世界各国需要重新寻求一个新平台,以协调解决

当前国际货币金融中诸多问题。

世界经济、金融领域的问题往往与国家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成正相关,这决定了全球少

数几个或者几十个经济强国能够形成有效的应对方案。并且,这种决议不涉及领土、和平、人
权等传统国际法强调的“主权”领域。故人口占全球总数的64%,GDP占全球经济的90%,贸
易额占全球的80%,由19个国家和1个经济体组成的“二十国集团”(G20)〔38〕显然是国际货

币体系改革的最佳对话平台之一。这符合全球治理效率的考量。但G20注定只能代表这20
个国家或经济体,不是一个国际法上的国际组织,其决议只对20个成员国家或经济体有效。
从这个角度来看,G20或许不具备合法性基础或者说缺乏充分的合法性基础。鉴于G20机制

在合法性方面显示出的复杂性,无法简单地一言以蔽之,因此,需要对此加以分析。
(一)合法性的界定

1.界定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

剖析G20的合法性有必要对合法性作出前置界定。合法性(legitimacy)更多地被认为是

一个政治学或社会学概念,通常指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被民众所认可的程度。合法性必须建

立在共同认可的基础上,这种认可可以是神秘的或是世俗的力量。马克思·韦伯认为,合法性

的基础有三:传统型,即合法性来自于传统的神圣性和传统受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法理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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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G20website,http://www.g20.org/en/g20/statistics,lastvisitedJuly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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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来自于法律制度和统治者指令权力;魅力型,来自于英雄化的非凡个人以及他所默示和创

建的制度的神圣性。〔39〕近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当代国家的合法性更加依赖于政治权力

的有效性,包括政府能否有效地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经济能否持续发展。〔40〕这里的合法性

是局限于一国内部的合法性,而本文所探讨的是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它不具备完备的

政府职能,该机制也不可能像国家政府一样在永久专属的领土内合法行使垄断暴力。国际经

济秩序的合法性最终取决于多数国家是否从中受益,并接受这一秩序的约束。这一合法性的

基础决定了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G7的封闭性决定了G7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利益格局

的一元化。这种经济治理结构必然不为多数国家利益服务,也不为多数国家所接受。全球治

理机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全球治理机制能够促进国际合作,协助建立协调性框架制度,

以限制跨国非国家行为体的不当行为(如跨国贩毒、恐怖袭击等)乃至跨国国家行为体的不当

行为(如非民主国家对其他国家国民权利限制及财产侵占等);另一方面,全球治理机制意味着

主权的让渡,非民主国家、小国的主权可能会遭到看似符合程序规则的“正义”的侵犯。因此,

界定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是重要议题。

一般而言,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标准是复合多样的,但各种学说都侧重于民主性———国

家同意、民主国家一致同意、全球性民主。国家同意标准认为当(且仅当)全球治理机制的创建

是经由国家同意时,这些机制是合法的。民主国家一致同意标准对国家同意标准进行了修正,

对国家性质做出认定———民主国家。全球性民主是目前的学界主要观点。由于民主被普遍视

为国家合法性的黄金标准,因此仅当全球治理机制具有民主性时才被视为合法。同时,由于全

球治理机制日益影响人民的福利,因此它们应该给予每个人决定全球治理机制应该如何运作

的平等话语权,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才是民主的。〔41〕

2.界定G20的合法性

对于G20的合法性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问责性(accountability)、公正性和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

问责性方面,G20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全球治理的领域正在急速扩张。

全球治理的传统领域主要是和平和安全问题。新世纪的全球治理问题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

向经济、社会、气候、环境保护等非传统的公共领域延伸。这些非传统领域裹挟着地缘政治因

素(geo-economics),比如司法管辖权、货币和财政制度、国际贸易框架、跨国投资保护。这就

决定了非传统领域的治理的显著特点是治理对象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以及治理体系和工具的相

关性,需要与之匹配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主体的多级性。西方国家主导的治理结构无法涵盖多

元的治理对象,而多级的治理体系可以有效涵盖多元对象。其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西方

国家为权力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大为降低。以二战以后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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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239。
(美)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页55。

AllenBuchanan,RobertO.Keohane:“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页29-42、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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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治理体系已经难以适应和服务于多元、差异和非均衡的治理对象。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

存在信任危机,国际合作呈现出非稳定性。地缘经济变动不仅给决策提出了挑战,而且为制度

设计提出了要求。国际治理体系需要有新的或者平行的治理架构,这为G20和金砖五国等治

理结构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空间。
有些学者怀疑政府之间的治理网络会采取贬低民主和民主问责制的方式以支持全球治

理。例如,G20中的国家是否要让渡一部分主权给G20或者其他组织以缓解全球化和金融风

险的紧张局势。〔42〕甚至有观点认为跨政府调控或治理网络(Trans-GovernmentRegulato-
ryNetworks,简称TRNs)可以通过向国内特殊利益集团施加反力来加强问责,这些特殊利益

集团通常控制国内监管机构和破坏公共政策。但实际上,跨政府调控或治理网络还是受制于

国际权力转移和国内的权力制衡机制。网络参与者作为国家主体通过制定新的国内法律和政

治动力使网络标准内部化,这些标准仍然要服从于国内法律法规。G20作为网络化治理形态

与公民社会能够形成良好互动。〔43〕尽管如此,TRNs的非正式本质上具有双面性。尽管它

能够促进国家间合作,它也可能会回避正式机制,比如行政或宪法的各种制衡,或者是忽视透

明度和民主问责制。最理想的状态是,国内立法者应该考虑到这些情况,并且不允许TRNs
排除国内制衡。

国际责任理论的合法化依据是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理论。西方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

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不断下降,造成维护和促进国际金融稳定性的公共产品严重不足。这一

方面是因为西方国家财政和经济实力下降,另一方面也因为西方国家的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和

制度落后于时代,仍然停留在零和的二维框架中,削弱了治理效果和认受度。非西方国家的参

与和传统治理平台的介入可以有效填补公共财产短缺和空白。金砖国家等机制为全球治理注

入了竞争性,增加了国际规则、特别是全球问题解决方案的供给。
公共产品理论的基础依据是供需关系,只要存在需求就有供应。在全球金融治理方面,西

方国家主导的模式是“金融———经济”,造成现有全球经济体系的诸多空白和空洞。金砖五国

于2014年7月在巴西峰会上成立的新发展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意味着金砖五国在

填补这些空白的改革和协同方式上有所推进。这说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和金砖五国推进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的强烈需求都牵引了新的治理方面的公共产品。此外,竞争性银行可以给发展

中国家带来现实影响。比如,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仅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实

际利益,而且可以会带来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大规模的“政府———政府转移”模式通常被认

为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最好方式,而亚投行是一种涵盖了“地方产权、私人投资、创新、多方参

与伙伴关系和相互问责”等元素的发展模式。为需求方提供制度选择、为缺乏有效性的制度提

供筛选和备选机制的制度竞争也是重要的公共产品。从这个意义而言,金砖五国新发展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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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观点认为G20的效力和效果取决于G20,即中国和美国两极体制。这个观点由世界银行前

总裁佐利克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联合撰文提出。转引自公丕祥:“全球化、中国崛起与法制现代化———
一种概要性的分析”,《中国法学》2009年第5期,页17-28。

(加)彼得·哈吉奈尔:“G20与市民社会”,徐婷译,《国际观察》2011年第2期,页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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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亚投行是新的国际金融发展模式。〔44〕

在现代治理语境中,正义或公正(justice)是公共政策的伦理向度。全球正义是多元化的

正义观,有别于国际法上单纯的“国家间正义”,旨归是规范和德性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

了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国际领导权的合法性”。〔45〕全球正义旨在追求全人类共同正义,维护

全球公共利益,确立世界公共秩序,〔46〕直至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47〕与国际正义齐头并进

的国际公共政策通过集体行动实现公共利益,进行经济资源和社会正义的分配。破解国际金

融治理困境,必须处理好国际公共政策的公共属性、正义的有效分配、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规则

实施、集体行动之间的动态平衡,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和正义分配合理化。实现这个平衡和正

义分配合理化的工具是权力配置,具体反映在参与权、话语权和决策权配置。

在公正方面,国际治理网络运作很有可能偏向于强大的发达国家。尽管同样的担忧也存

在于条约形成中,但是对跨国治理网络而言情况更加严重。一个TRNs的最终产物,例如监

管原型,可能已经反映了占主导地位国家的监管原型。通过对各种政府网络进行实证研究,有

学者发现强势国家在网络运行中处于支配地位,所以这些网络倾向于将强势国家的监管模式

强加给弱势国家。〔48〕所以北方国家可能是标准制定者,而南方国家则是标准接受者。虽然

一般来说这种力量差距的批判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在特定情形下这也会给网络中的欠发达成

员国带来特殊效益。首先,由于输入控制权就不需要从头创设新标准,能够降低监管成本。其

次,站在欠发达成员国的立场上,采用主导国家的标准能够使前者的标准获得合法性的光环,

又促使更多的成员国采用主导国家的标准,例如美国。最后,随着更多的成员采用特定(主导)

的标准,由此产生的效用也随之增加。经济学家称这种主导标准的自动扩张为“网络效应(网

络外部性)”。但就G20而言,新的权力布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权力差距。其它一些问题也

需要考虑,例如这是否是正确的代表、是否有国家遗漏、北方国家是否存在太大的影响力等。

确实有些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缺乏必要的物质和技术资源但积极参与到网络中从而实现前

述监管效益的最大化。但这主要是发展问题,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发展援助的方式予以解决,例

如能力建设工作等。出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考虑,欠发达成员国做好准备参加到网络过程中,

从而增加发展中国家在网络中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概念可以扩展

和弥补治理网络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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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超编译:“《评论汇编》:国际金融发展的新模式”,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18日,第7版。

LeaBrilmayer,JustifyingInternationalAct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9.
MyresS.McDougal,HaroldD.Lasswell,TheIdentificationandAppraisalofDiverseSystems

ofPublicOrder,YaleUniversityPress,1960,p.39.
黄仁伟、傅勇:“从西方秩序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载《文汇报·文汇学人》2016年1月22日,第2-

3版。

DavidG.Victor,KalRaustiala,EugeneB.Skolnikoff,TheImplementationandEffectivenessof
InternationalCommitments:TheoryandPractice,MITPress,1998;KalRauatiala,Anne-MarieSlaugh-
ter,“InternationalLaw,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Compliance”,inWalterCarlsnaes,ThomasRisseand
BethA.Simmonseds.,HandbookofInternationalRelations,SAGEPublications,2005,pp.538-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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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表性方面,G20的代表性首先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21世纪

是南方国家集体崛起的世纪。南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崛起推动了南北趋同。〔49〕这为构建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以对话协商为机制、以多元治理为结构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可能和动

力。网络中的成员并不是选举产生的,因此其代表性或者说输入合法性要相对弱一些。他们

更像是公务员。网络成员的地位表明相对于代表性而言,网络合法性更多地基于专业技能(专

家意见),也就是输出合法性。通常认为治理平台因为产生了好的结果而被认为是合法的或者

可以代表他国的。当然,何为好的工作结果仍需要规范标准,所以即使是专业技能的理由也并

不完美。金融监管影响到环境、劳动、养老金、医疗保健甚至是食品安全。专业的监管人是无

法兼顾考虑施加于其他领域的外部性的。来自于银行网络的银行监管者拥有相同的背景和经

验。他们承受风险的能力可能因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同而不同,例如有人关注劳动,有人关注医

疗保健或者是市场交易。但考虑到合法性问题,我们需要有能力评估在多元社会价值观念下

非代表性或者专家机构在他们的专业之外能到达何种程度。

G20的协调可能使跨国治理网络的目标合法化。但是还有一种特殊的代表性需要考虑,

大多数机构被特殊利益所激励,那些特殊利益促使机构采取有利位置。网络的流动和增值本

质需要对合法性进行新的定义。网络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有时在他们自己的坚持下任务发

生改变。我们对合法性的定义必须能够解释有时网络可能扮演着半自动政策监管者的角色。

进一步说,参与网络治理的国家主体投入时间、信用、资金,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由于在

网络等级上的时间、专业技能巨大花费,一旦一个国家权力考虑将网络原型(标准)或建议规则

化或者合法化,会给予相当大的支持。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国家制衡是否会被回避(忽视)。所

以合法性的概念必须解释网络的增量和半自主运作。网络治理的偏狭和技术关注给代表性和

合法性都带来了挑战。实现输入合法性可以通过增加透明度起作用。如果治理平台的议程公

开并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平台可能更合法。就这点而言,网络治理平台应该接触公众并将他们

的任务和成就公之于众。这能够获得群众(公民)的直接理解和支持,符合国际关系透明化的

趋势。〔50〕

透明也是需要成本的。透明有时会阻碍磋商,而且不可能保证磋商的全部方面都能够透

明。作为选择,可以向公民社会(民间团体)成员公开,以提高进程的代表性和透明度。但这不

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更多的参与可能意味着拖延,甚至是管理工作的脱轨。更多的参与

并不意味着它实质上成功。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CommitteeonBankingRegula-

tion,BCBS)和 国 际 证 监 会 组 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ofSecuritiesCommissions,

IOSCO)都有公众评论机制,但是几乎所有评论都来自于行业内部。最后,我们不能够假设民

间团体自身在各方面是有责任或者代表性的,过程或进程的类型也需要协调。合法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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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中国重塑世界经济地理”,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2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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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的关联性。
总之,G20首先要承认问责和合法性问题,然后找寻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同时,提高透明

度的方法可能会对决策制定过程造成阻碍。〔51〕

(二)实现G20合法性的进路

基于上述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分析,实现G20合法性的途径可以是:
第一,获得来自联合国的授权。在联合国框架下世界讨论G20的合法性后作出一个承认

其合法性的决议。在这一思路中,我们需要深入探究联合国授权的法理基础以及联合国作出

其合法性的决议与G20及其决议的关系等问题。
第二,直接获得大多数国家的授权。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如东盟等)可以观察员的身份

参与G20。G20的FSB所增设的区域咨询小组(regionalconsultativegroups)使得非FSB成

员也能参与到FSB的管理事务之中就是这一思路的具体设计。
上述两个思路都是基于获得国家同意、民主国家同意或者全球性民主这一全球治理机制

的合法性标准。联合国是最广泛代表各成员国利益的全球机制,其所具备的民主性和权威性

是任何组织无法比拟的。联合国通过的各类决议可以视为全球性民主的一种体现。所谓全球

性民主,有的学者理解为“大多数民主”。有些学者的观点是G20有相当强的代表性,这种代

表性实现了民主性。第一,G20成员国代表全球2/3的人口以及经济总量的85%,其中发达

经济体成员有9个,新兴经济体有11个,双方力量基本平衡。而且在地理上每个大洲都有代

表,每个成员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文化等领域均为有影响的地区性大国。第二,G20理

论上也具有决策效率。虽然 G20有20个成员,但根据不同的发展水平可以分成发达经济体

和新兴经济体两组,每一组内部的利益和诉求比较接近,特别是在经济利益方面,通过谈判和

妥协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52〕如以维护世界安全与和平、推动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
倡导人权为宗旨的联合国,其治理模式主要建立在“主权平等”的原则上。在联合国大会上,各
国不论大小,每个国家一票。即使如此,联合国的安理会也只有十五个理事国,其中常任理事

国与非常任理事国在决策权上有明显区别。而以保障世界宏观经济和国际汇率稳定为职责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以促进发展中国家投资为职责的世界银行,治理模式则模仿市场经济中

“公司治理”,以成员国经济规模大小和出资比重来决定各成员国决策权力。〔53〕第三,如果

G20的措施着实有效,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那么符合国际习惯法上的合法性。G20在最

初推行各种经济方案时并未及时获得较高认受性,但随着其全球治理的有效性被越来越多的

国家承认、参与、执行,G20治理机制就逐渐获得较高的合法性。
(三)提升G20合法性的进路

谈及G20这一治理机制合法性的提升,还须对G20治理的范围进行确定。对于国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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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reR.Kelly,SungjoonCho,“PromisesandPerilsofNewGlobalGovernance:ACaseofthe
G20”,243BrooklynLawSchoolLegalStudiesResearchPaper,pp.553-560(2012).

方晋:“G20机制化建设与议题建设”,《国际展望》2010年第3期,页6、19-26。
洪平凡:“G20在全球治理中的合法性”,http://blog.sina.com.cn/s/blog_9cc0e68401016prh.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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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一些权力可以让渡于有形的政府间国际性组织、无形的全球治理机制,而有些权力是难以

让渡的。因此,G20若想对合法性进行提升,应当将议题内容暂时限定于经济、金融等领域并

逐步拓展至全球气候变化、环保、粮食安全等不涉及国家主权与领土的议题。具体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G20应当在不影响其决策效率的前提下引入更多的利益方(国家或者在一定区域有

影响力并受到认可的国际组织)。可行的路径是可以引入一些国家、国际组织以观察员或者非

正式成员的身份参与到G20中。如引入东南亚国家联盟、〔54〕非洲联盟,〔55〕以观察员或者非

正式成员的形式参与G20治理,让其对G20治理机制有所认知和参与。目前G20的观察员

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欧洲中央银行等。这些机构的职能和G20存在高度重叠,G20与

之存在内在竞争性致使其无意助推G20。因此,引入区域性组织列席G20不失为一个可行的

方案。对于G20而言,区域性组织在所处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和认可,可以帮助G20扩展影响、

推进决议;且区域性组织也有跻身全球治理的内在动力。

其次,增强政府间国际性组织、区域性国际组织领导人在G20进程中的作用。政府间国

际性组织、区域性国际组织参与G20可能会面临来自各组织内部成员的不确定性压力,阻力

不可小觑。作为一种变通方式,可以要求其领导人参与到G20中来。如联合国秘书长或七十

七国集团领导人,以及非洲联盟领导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被视为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代言人。如果能够更多地发挥他们在G20中的作用,即使不作为正式成

员,也能从象征意义上增加G20的代表性,使G20在成员数量没有大量增加的情况下,能够提

高合法性。〔56〕

再次,组建一个“非正式机制+多边正式国际组织”的复合型决策执行机制,由G20与专

门性多边正式国际组织共建。如世界贸易领域的 WTO、世界经济金融领域的世界银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等。可以操作的是,在涉及世界贸易领域的议题时则由G20成员国与 WTO商

议,在涉及世界经济金融治理和改革方面的议题时则由G20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商议。达成的决议则分别由 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等予以执行。这解决了G20机制

与其他多边正式国际组织之间的竞争问题,也可以通过正式国际组织代表性与合法性高的特

点提升G20的合法性。

另外,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也是增强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维度。如果现有国际金融治

理平台和机制都无法有效解决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失衡和无序,而G20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

么G20就获得了合法性。美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占据的统治地位基于四大支柱:美国经济的

霸主地位;美国经济不受财政危机影响的思考;其他世界重要货币拥有国都是美国的盟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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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56〕

东盟在亚洲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东盟现在的、成员国有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

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其还有一个候选国东帝汶,一个观察国巴布亚新几内是亚。
非洲联盟是一个包含了54个非洲会员国的联盟,是属于集政治﹑经济和军事于一体的全洲性政

治实体。
朱杰进:“非正式性与G20机制未来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2期,页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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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一致性和共同安全考量);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缺乏其他可替代的方案。这四大支柱中的

前三个支柱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已经严重动摇,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式微。美

国之外的国家都在寻找其他替代方案,而这个替代方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减少对美元的绝对

依赖和重大偏好,因为这种偏好和依赖造成的成本巨大。全球经济秩序已经进入一个“连续性

更小、差异性更大、竞争更激烈”的样态。〔57〕可替代方案就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可供比较和

选择,通过提供竞争动力,实现优化治理的目标。

最后,提升G20治理有效性以实现其合法性的提升。从国际政治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

国际机制或组织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以及国际

社会(或国际体系)中各行为体对此产生的赞同程度。因此,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存在,G20的

合法性取决于其在治理全球经济上的有效性。如果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和稳定上没有发挥有效作用,G20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58〕因此,G20治理合法性能否得到

有效提升很重要的方面在于今后G20议题及决议是否发挥有效作用。这也是G20治理机制

能够存续下去的关键因素。G20的FSB试图将全球金融监管目标作为国际协调和统一的目

标增加了G20作为全球实践平台的合法性。如果G20措施和规则符合进而成为国际习惯法,

G20就增强了有效性,进而提升了合法性。

治理平台取得的治理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平台内部的决策机制。成员国的差异和

分歧会降低治理效果和决策效率,而成员国之间的协同和利益分配又取决于平台内部的决策

制度。二十国集团的决策是国际协商制和实力决定的结合,仍然没有走出国际治理的传统路

径。反观金砖五国,在协调成员国之间差异和分歧方面有了新的实践。在新发展银行的运作

中引入了平等分摊出资份额、〔59〕轮流提名银行行长、〔60〕将理事会和董事会主席的提名权分

散给不同的成员、〔61〕除总部之外设立不同的区域中心 〔62〕等做法,兼顾不同成员之间的利益

诉求。应急储备基金更多地被作为金融防火墙的公共产品向各成员国开放,体现出资方对金

砖国家整体承担的义务而非收益,遵循了“实力———贡献”原则。治理平台的治理效果还取决

于目标的执行和实施,以及执行过程中的监督。这些因素决定了治理平台的公信力。强化各

国之间的互相评估以及通过引入国际组织监督的方式,可以鼓励和刺激各国履行达成的共识

和作出的承诺,从而提升G20的公信力和有效性。〔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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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59〕

〔60〕

〔61〕

〔62〕

〔63〕

“美主导的经济秩序正在消亡”,载《社会科学报》2015年2月5日,第7版(引述乔纳森·科什纳

著:《财政危机后的美国国力》)。
中国评论新闻网:“G20何去何从?”,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NML.jsp?

coluid=7&kindid=0&docid=101898101,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7月7日。
金砖银行初始核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是500亿美元,由各创世成员国均摊。
银行首任行长的提名权归印度,行长提名顺序依次为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和中国,换届周期为

五年。
首任理事会主席由俄罗斯提名,首任董事会主席由巴西提名。
非洲区域中心设立在南非。
“加强监督提高G20公信力”,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3日,第3版(引用了澳智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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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G20的存在本身体现了国际权力和势力的转型。这个转型是在金融危机中体

现出来的国际均衡向东方的转移以及全球经济中心平衡点向亚洲的倾斜。这说明国际社会已

经意识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64〕

世界经济在二战以后长期由发达国家主导和垄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最近

30年,特别是21世纪的头15年里,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重大转变。随

着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新兴国家已经从传统的国际经济治理的参与者和受

惠者向规则和秩序的制定者和设计者转变。这些国家通过G20和其他渠道倡导规则、提出方

案、强化内部协调,建立国际共识,推动国际机制和秩序的变革。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是新兴

经济体更加活跃、积极和主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的姿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打破了发达国家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垄断和议题独断,使得利益博弈朝多元和均衡的方向倾斜,有利于推

进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和体系向公平、合理和稳定的方向发展。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G20的定位和前途

(一)G20与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彼此间依赖”

G20取代G7凸显了全球治理主体和对象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G20在全球金融危机之

后的角色变化标志着二战以后的西方治理开始向西方和非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这个变化的关

键性机制动力是西方治理全球或者西方治理非西方的模式不但不能优化治理效果,而且引发

了治理矛盾。同时,西方国家的治理能力、范式和手段都显示了内在矛盾性和弱化的趋势。在

这个转变过程中,金砖五国开始从治理对象转型为治理主体,作为新经济体或新捐助者,提供

了传统发达国家以外的新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这是目前全球治理模式正在经历的转型过

程中最主要的变化和特点。
金砖国家机制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已经成型并运作。它的应运而生恰逢现行体系不明朗之

际。现行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并主要对发达国家有益。新兴国家认为它

们在世界秩序中无法拥有自己应该拥有的位置,这就使得现行国际秩序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新兴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接近一半,从2000年开始,在全球贸易增幅中贡献率

近40%。〔65〕但是,他们在国际经济秩序和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甚微。现行国际体系需要修补,
以便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其实力相当的作用。修补的重要方面是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和多边化,即加强国际治理的民主性和多边主义。
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影响到这些国家在国际

权力体系中的位置,导致了新的结构冲突。即使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机制也受到外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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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公丕祥:“全球化、中国崛起与法制现代化———一个概要性的分析”,《中国法学》2009年第5期,页

17-28。
赵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谋求另辟蹊径”,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20日,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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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体的渗透和作用,表现出“彼此之间依赖”所具有的“敏感性”和“脆弱性”,〔66〕对新兴国家产

生了依赖,〔67〕出现了之前无法想象的依附状态。〔68〕这种依附关系暗含着某种合作和和谐的

可能性。〔69〕这种可能性对西方国家的代价就是治理核心从大国向其他行为体的扩散,治理

话语权向其他行为体的让渡。

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的金融危机压力减小、金融问题急迫性降低,国家推动全球经济治

理的动力减弱。以“危机处理者”形象崛起的G20试图转变为一个长期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

要平台”以保持活力。这要求G20能够寻找到合适方法解决因角色转变中所突显的问题。

(二)后危机时代G20的问题及出路

G20展现出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的可能和决心,并开始以之为目标的转型,采

取了一系列提高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地位的措施,例如G20首脑峰会的确立、会议召开频

率的确定、特邀参与者的设立、议题范围的扩大等,体现了继续深化G20在后危机时代作用的

态势。然而本质上是特定国家间非正式对话平台的G20如想胜任全球经济治理之责任,仍需

提升其合法性。

国际组织合法性涉及代表性和有效性。一方面国际组织的有效性和代表性可以加强其合

法性,另一方面代表性与有效性、〔70〕合法性与有效性又因其背后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存在冲突

的可能。尽管G20不是正式的国际组织,但G20在转型过程中也需要通过提高有效性、代表

性以加强自身合法性,处理好其中的冲突。下述两点冲突尤需重视。

1.G20成员问题———代表性与有效性的冲突及解决

一个全球经济的治理组织如想获得足够的合法性支撑,其成员选择至少需考虑如下因素:

第一,成员是否涵盖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第二,成员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程度;第三,成员是

否涵盖了世界各区域;第四,成员足够精简,可保证彼此间信任关系存在。〔71〕此笼统的表述

就已体现了代表性与有效性冲突的可能,前三点要求都是代表性的体现,成员数量增加有利于

前三点的实现,而第四点则基于有效性的考量要求控制成员数目。二者的冲突在G20中有着

显著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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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7〕

〔68〕

〔69〕

〔70〕

〔71〕

SeeJosephS.Nye,“InterdependenceandPower”,inMarcC.Genest,ConflictandCooperation:E-
volving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HarcourtBrace&Company,1996,pp.193-196.

全球化也是这种彼此依赖的原因之一。(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和相互依赖》(第
三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15。

传统的依赖理论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美)斯蒂芬·D·克莱斯勒:《结构冲突:
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李小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39。

(美)海伦·米尔纳:“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无政府状态”,载(美)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

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肖欢荣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165;刘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制的秩

序重构》,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页80。
代表性与有效性的冲突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归为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冲突,此处为下文针对成员问题

和议题问题分别论述,选择此表述方式。

RobertWade,JakobVestergaard,“OverhaultheG20forthesakeoftheG172”,FinancialTimes,

2010,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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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的代表性问题一直备受争论。G20的代表性沿袭的是联合国最初设计的大国管理制

度的机制安排。G20作为一种非正式对话机制,虽然其成员国的代表性较G7已有极大提高,

但是仍面临为何世界经济大局要这20个经济体来决定的质疑。G20的成员占据了世界GDP
的90%,国际贸易的80%,世界人口的2/3。然而,其中一些国家的存在,如意大利等欧洲五

猪国,让人质疑其各成员是否具有全球经济重要性;G20中非洲区域仅南非一国参与,欧洲区

域却有五个席位,不平衡可见一斑。各区域的成员挑选也没有一定的选举机制,并不能代表区

域集体的利益。总之,G20没有明确的成员国标准、成员国选择机制,有限成员的代表性广受

诟病。

解决G20代表性问题的一个路径是扩大成员国数量,但这会与G20的有效性产生冲突。

因为简单来说,代表性越广,分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协调内部各国关系的难度就越大。〔72〕《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就佐证了193个国家无法组成一个有效的谈判

论坛。G20作为一个采用协商一致原则的非正式性的对话平台,让20个成员国良好沟通达成

共识已经面临诸多障碍。G20成员涵盖着利益诉求有着深刻矛盾的诸多国家,金融发达国家

与金融发展中国家对金融系统的不同需求、贸易顺差国与贸易逆差国对储蓄的不同看法等都

影响着G20的决策。继续扩大成员国数量会持续增加决策成本、减弱决策效率。〔73〕实际上

有效性与代表性(意味着更大合法性)之争自G20创始之时就已被纳入考量。主要国家正是

经过多次尝试才选择了G20的形式。如果扩大成员国数量,G20很可能重蹈G33等覆辙,走

向边缘化直至消失。

回避代表性与有效性冲突的路径则是保持现有成员数量,选择其他途径增强组织代表性。

具体而言:一是调整内部成员国席位分配;二是机制化标准化扩展战略(outreachstrategy);三

是引入咨询制度。

对于调整内部成员国分配,一种提议是减少欧洲区域席位,扩大非洲区域席位,将欧洲区

域席位限定数量,由欧洲各国共同决定谁来代表。〔74〕此种策略对现有G20成员冲击较大,实

践上很难实行。G20的扩展战略是G20已经实行的邀请非成员国以及国际经济组织参加会

议。2009年起,G20每次峰会开始邀请不多于5个的非会员国参加,其中至少两个非洲国家,

西班牙是永久被邀请国。国际组织方面,IMF总裁,世界银行行长以及国际货币金融委员会

和发展委员会主席均会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该论坛活动,G20通过此举在不扩大自身成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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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3〕

〔74〕

梁士兴:“G20难以演变为国际组织”,http://paper.dzwww.com/jjdb/data/20101110/html/5/con-
tent_1.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6月7日。

P.Subacchi,S.Pickford,“LegitimacyvsEffectivenessfortheG20:ADynamicApproachtoGlob-
alEconomicGovernance”,http://www.chatha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1011bp_subacchi_pickford.pdf,

lastvisitedJuly7,2016.
B.Carin,P.Heinbecker,G.Smithetc,“MakingtheG20summitprocesswork:someproposals

forimprovingeffectivenessandlegitimacy”,http://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2010/6/making-g20-
summit-process-work-som-proposals-improving-effectiveness-and-legitim,lastvisitedNov.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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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情况下,扩大了参与度从而缓解了自己的代表性问题。但是,目前国家邀请并没有明确具

体的标准或选择机制,G20讨论资料的不公开也使得这些被邀请国在参与过程中能够发挥多

大的作用难以为外界知晓。此外,能否邀请到代表其区域集体利益的非成员国令人质疑。针

对此问题,G20可以通过机制化非会员国邀请策略,采用明确的可信服的标准或轮值等方式来

提高邀请的透明度,明确被邀请国的权利与义务以有利于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可。
咨询制度是能达到双赢的一种解决路径。与邀请非成员国参会的数量限制不同,咨

询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严苛的数量控制。通过向相关国际多边组织、非政府组

织、非成员国等咨询,使G20有途径向G20之外传达意见以弥补 G20代表性不足所造成

的问题。这些国家、组织的参与度越高,G20的宣言、共识就越可能被认可,获得执行,提
升G20的有效性。〔75〕

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模式还缺乏民主性,缺乏平等及相互尊重的和谐因素,不能促使所有国

家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和促进合作而达成普遍共识。但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民主性成分的增加

又存在现实难度,这是因为不同经济发达水平的国家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存在差异,通过一国一

票的方式实现形式上的民主并不可行。比较有操作性的做法是加强程序性民主,扩大新兴经

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参与治理的渠道和方式,〔76〕这可以在两个方面着力:一是注重规则和制度

设立;二是增加话语权和议题设置权。已经有学者设计,在G20机制的基础上设立国际经济

合作组织,引进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以此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法治化的进路。〔77〕

2.G20议题范围问题———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冲突及解决

G20的有效性有着自身固有的缺陷。由于二十国领导人的参加,G20所达成的初步共识

比诸多条约文本能更快地在各国国内立法中得以体现。但G20不是依据国家间条约建立的

国际组织,没有自己的基本文件或者宪章,其决议对于成员国没有法律约束力。这些宣言本身

也并不试图成为国家间的条约,不会加诸成员国国际法上的义务,也就无从真正落实。如峰会

确定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结束多哈回合谈判等承诺均未兑现。同时,G20的很多共识依赖

IMF等实施,而IMF、世界银行自身的决策流程限制了这些共识的推进。虽然G20成员在这

些组织内的巨大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保证,但这种保证也因缺乏刚性而难以得到落实。
例如,在解决欧债危机的问题上,G20通过了IMF向欧洲贷款的救助方案,因IMF关于贷款

发放的规则仍须遵守,而限制了G20方案的落实。
面对建立长效执行机制的复杂性和长期性,G20也只能将议题限制在成员国感兴趣

的 〔78〕并且有足够能力影响世界相关领域决策的范围内,以提高成员国达成共识并实现共识

的机率,例如经济(成员占世界GDP的90%)、贸易(成员占据国际贸易的80%)。同时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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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刘敬东:“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法治化路径”,《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页199-208。
同上注,页199-208。

DanielD.Bradlow,“ReformingGlobalEconomicGovernance:AStrategyforMiddlePowersinthe
G20”,http://www.voxeu.org/article/reforming-global-economic-governance-strategy-middle-pow-
ers-g20,lastvisitedDec.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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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题由轮值主席国挑选,以保证议题的灵活性与开放性,这是对保证议题在成员国内的参与

度的一种措施。另外,过宽的议题范围使得G20与现有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产生更多的重合

交叉,两种机制很可能就此产生竞争性互动。G20作为一个非正式国际组织很难竞争过具有

较好强制力的正式国际组织,有可能走向边缘化、丧失有效性。〔79〕

合法性是加强国际治理体系有效性的重要因素。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自上世纪九十

年代开始就不绝于耳的关于IMF合法性危机的讨论。合法性又是主观性强的概念,既取

决于主观认知,又取决于在决策和局势中的影响力。比如,联合国的影响力取决于是否

存在“合法性赤字”,在成员国政策合法化过程中是否发挥重要性或扮演一定角色。〔80〕

国际金融治理体系语境中的合法性其实是政策可信度(policycredibility)。IMF面临的合

法性危机的根源是IMF内部欧美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对称依赖”(asymmetric
dependence),以及由此引发的IMF动员力量的“硬实力”(hardpower),而不是国际组织

通过政治合意和共同意愿所产生的“制度声誉”(institutionalprestige)。〔81〕上世纪九十

年代以来,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国家利用在国际组织中的优势地位,持续弱化其他成员

国的地位。对参与主体的不平等对待直接削弱了IMF的合法性和有效性。IMF显示的

治理缺陷说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不能过于依赖个别大国,而削弱国际治理平台的代表性

和对国际事务的协调能力。

然而此种安排却与G20的合法性有碍。第一,议题没有连贯的核心主题或目标而是交由

轮值主席国完全视情况而定,这就提出了为什么要讨论金融监管而不讨论就业率之类的问题。

例如,目前G20的很多议题来自G8,并最后附和了G8的立场、需求,如AML-CFT、IMF对

标准的监督、债务减免的问题,并未真正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议题需要和利益诉求。〔82〕后金融

危机时代的G8与发展中国家对话的需求减弱,可供主席国选择的、需要紧急充分讨论的议题

更少,在相对不紧急的议题中并未有选择标准。第二,将议题限定在成员国占据相对优势的经

济领域(G20中的发达经济体具有传统优势地位,新兴经济体又有较快的经济增长、较强的经

济实力),由该领域的既得利益者讨论制定相关政策,会降低其合法性。而纳入广大非成员国

所关心的议题,可以提高G20的合法性。正如一些学者假设的,IMF和世界银行若将人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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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inbecker,“G20RelationswiththeUN,OtherInstitutionsandMajorIssues”,http://www.
kdi.re.kr/upload/15230/2-17.pdf.,lastvisitedNov.7,2013;“TheNewDynamicsofSummitry:Institution-
alPolicyandPoliticalInnovationsforG20Summits”,http://www.cigionline.org/articles/2010/05/new-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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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合法性’取决于成员国———访美国西北大学副教授伊安•赫德”,载《中国社会科学

报》2015年9月18日,第4版。

SteveUnay,“TheQuestforRejuvenatedLegitimacy:TheRiseandProtractedDemiseoftheIMF
asAGlobalActor”,22InternationalLawandPolitics,77(2010).

LeonardoMartinez-Diaz,“TheG20afterEightYears:HowEffectiveaVehicleforDeveloping-
CountryInfluence?”,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07/10/17development? e=1,lastvisited
Nov.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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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化权利等纳入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计划,计划则更易通过合法性审查。〔83〕

上述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冲突也存在一些可以操作的领域,如温室气体排放问题。G20成

员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4%,这也是诸多非成员国所关心的问题。G20在保持议题范围

相对集中的同时也确实从2010年起开始关注气候问题,一定程度上佐证了G20可能已经意

识到议题范围的扩大对其合法性的益处。面对上述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冲突,笔者认为,长期来

看,除了寻求可操作领域还可以利用上文所提的咨询机制。通过向人权机构,气候组织等咨

询,在制定金融、经济领域决策时充分考量以上因素,提升合法性。另一种可能是通过邀请其

他领域的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讨论,提升G20内部的讨论、决策透明度也有利于其合法性和

有效性。一方面讨论文件、记录中对于人权、气候等考量可辅证合法性,另一方面讨论分析有

助于非成员国认可、执行G20的决策从而提升有效性。

治理议题的扩展是大国、国际组织和国际治理平台获取合法性和提高治理有效性的重要

工具。首先,这是由国际治理的复杂性决定的。其次,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变量都影响规范的革

新,但是“有拘束力的法律规范只能通过合法的程序以及有价值的实体内容的结合而产

生”。〔84〕以中国为例,中国正在通过区域治理议题的设置重新取得亚洲地区的领导地位。中

国在2014年11月召开的APEC会议上,作为主办国宣布了一系列旨在帮助其成为未来亚洲

中心的措施,如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发展亚太自由贸易协定

(FATTP),展现了治理议题设立的能力。为了增加议题的现实性和可实现性,APEC合作进

程还吸收较少涉及经济主权让渡、政治敏感度低、更容易产生实际合作成果的互联互通作为合

作议题。〔85〕G20安塔利亚峰会的主题是“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86〕将议题从国

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包容性增长扩展到能源、发展和反腐败等非传统性议题。峰会还采取

“对接”方式参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87〕就G20而言,讨论议题的扩大化与G20功

能转变有密切关系。G20已经从初期的危机应对朝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周期性政策向结构

性政策转变。这个转型历程必然引起治理工具和议题的转变。

即使是金砖五国这样的后起治理平台,也在不断推进在广泛的战略性和全球性的议题上

展开深度合作。在2014年的巴西峰会上,金砖国家发表的宣言就“国际和平和安全问题”“非
洲危机快速反应能力”“国际外空行为准则”“反对恐怖主义”“打击网络犯罪”“气候变化”等数

十个“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问题发表了金砖五国国家的

看法,形成了协调和相对一致的政策立场。这不仅对深化国际多边合作平台的独立性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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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eshSwaminathan,“RegulatingDevelopment:StructuralAdjustmentandtheCaseforNational
EnforcementofEconomicandSocialRights”,161ColumbiaJournalofTransnationalLaw ,37-161(1998).

StephenJ.Toope,EmergingofGovernanceandInternationalLaw,OxfordUniversityPress,

2011,p.103.
“中国与APEC互联互通”,载《社会科学报》2015年2月5日,第7版(引述李文韬在《南开学报》上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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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至关重要,而且更容易产生凝聚力和认受性,发挥平台的治理效果。G20可以继续推动发达

国家履行国际义务,实施对最不发达国家给予免关税、免配额的待遇,推动国际金融机构促进

减贫功能,在粮食安全等领域继续加大投入,缓解南北发展之间的失衡。〔88〕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于2015年6月26日发布了最新报告《全球经济治理再平衡:2015年后中国和G20面临的

机遇》。《报告》指出,中国应将发展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重点议题,并利用峰会主席国的

地位制定一份以发展为中心的议程。《报告》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应对全球经济治理所面临

挑战的必要解决办法。《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反思体制架构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为实现

可持续发展提供机制便利。具体而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鼓励G20成员国加入中美气候变化

联合声明,推动绿色经济,鼓励G20国家承诺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此外,《报告》呼吁建立一

个行之有效的全球经济架构。中国应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

家开发银行等新兴经济机构建立统一和协调的关系。〔89〕

治理议题泛化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组织或治理平台的重要发展趋势。许多国际组织已经不

再拘于传统安全或经济问题。比如,金砖五国也在深化发展议程,在气候变化、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改革、反恐、网络安全等全球治理重点问题上密切协调,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共同利益。治理议题的扩展也可以促进G20内部新兴国家以及G20同其他国际组织的功

能互补。

四、初步结语:挑战和展望

重塑国际体系是我们时代的终极挑战。〔90〕G20机制的建立标志着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经

济治理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经济治理进入多元时代。〔91〕本质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到G20
体系的变迁是“规范管理下的变迁”,而不是在原则和规范层面的“规范本身的变迁”。〔92〕但

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G20仍然是一种有别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新兴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要

特点是非正式性、软法性、弱官僚性和次多边性。〔93〕这个体系也是第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平等参与和决策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是一个全球经济基础上的共享机制。

G20历次峰会一直朝着恢复增长、促进贸易、扩大投资和完善治理的方向迈进。但是,

G20在后危机时代面临着转型的巨大挑战和可能。G20的代表性、合法性、有效性、法律性和

强制性都面临着诸多问题,有待调整、充实、扩展和升级。从短期来看,提升G20内部透明度

有利于G20的进一步发展,长期而言,G20仍需要完善扩展策略或建立咨询机制等以实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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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的目的。

G20代表了全球性治理框架重构进程的一个重要维度、过程节点、局部尝试和制度修整,

本质上不是一个完整的替代性方案。G20能否进入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治

理体系等级框架取决于G20的改进和改造之路。国际金融治理和国际经济秩序总体处于演

进之中,这是一个随着经济霸权的衰落 〔94〕而更加开放(或多边)的体系。国际金融经济治理

的总体趋势是向高水平和平衡化的体制演进。〔95〕

Abstract:Theglobaleconomicgovernancesystemisundergoingtransformationintheaftermathof

globalfinancialcrisiswhilewearewitnessinganewroundofglobaleconomicdownturn.Themode,

means,powerarrangement,target,rules,andcoordinativemechanismoftheglobaleconomicgovern-

ancesystemareunderthepressingpressuretoevolve.Chinaistohostthe11thG20SummitinHangzhou

onSeptember42016withthekeythemofconstructinganinnovative,vibrant,connectedandinclusive

worldeconomy.Againstthisbackdrop,thisarticleistodiscusstheimportanceandkeyroutesof

strengtheningthelegitimacy,representativenessandeffectivenessofG20throughamixedlensofinter-

nationaleconomiclaw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

KeyWords:InternationalEconomicGovernance;InternationalEconomicLaw;InternationalRela-

tions;Global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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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O.Keohane,“TheTheoryofHegemonicStabilityandChangesinInternationalEconomic
Regimes1967-1977”,inOleHolstietaleds.,ChangesintheInternationalSystem,WestviewPress,1980.

Ruggie,supranote92.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